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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诉讼案例指导》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农业
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等参与和熟悉立法的有关专家共同编写。
根据该法及其配套规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系统阐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与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立法精神和适用原则。
紧密联系调解仲裁与诉讼实务，重点阐述新制度设计及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和变化，概括总结办案实践
中的成熟经验，综合反映法律适用研究的最新成果。
结合办案实务中的重点、热点与疑难问题，开展针对性的阐释研究系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与经营纠
纷处理的最新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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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订立纠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成立——湟中县总寨镇逯家寨村民委员会与青
海昆仑山特种动物养殖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所签订的土地承
包合同——临高县博厚镇金牌机砖厂与博厚镇头国村委会和天村民小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当事人的判断——吴千安与鸿志兴工艺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等土地承包权侵权纠纷上诉
案格式土地承包经营条款的认定和处理——王东方等诉武义县履坦镇王古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土
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资格——钟灵与王建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上诉案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人资格——吕和平与方汉坤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纠纷上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
包方的认定——马培香诉马培鼎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户主死亡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方的认定—
—钱桂仙与李颖吉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期限的确定——王玉朋
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人民政府西玉河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
同的解释——何宝新与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镇银坑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欠承包款及侵害集体土
地发包权纠纷上诉案家庭承包方式抑或其他承包方式——崔凤仙诉谢金相土地承包案采取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等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于传芳与马超林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上诉案以其
他方式承包订立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程序——临高县皇桐镇中林村委会美珠村民小组与王世祥等土地
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订立过程中“村民同意”的认定——张友斌
诉那们村民委克钦村小组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第二章 土地承受经营合同效力纠纷第三章 土地承包
经营合同履行纠纷第四章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纠纷第五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第六章 收回、调整承包地纠纷第七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第八章 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第九
章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第十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法律范围
第十二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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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关于王业茂等人在《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附件上代签123个村民名字同意发包是否有效的问
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故审查王
业茂等人的代签名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是解决本争议焦点的关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构成
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错两个方面的要件。在本案中，
王业茂等行为人来自原告不同的农户家庭，在本村领导人主持的村民会议上、在同一份合同附件上签
署其家庭成员的名字同意发包，在场的其他村民也未提出异议，在客观上形成了王业茂等行为人具有
对本家庭成员的代理签名权表象，其代签名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而被告作为外来承包者，
根本无法知晓原告出具的村民名单中谁是本人签名、谁是被他人代签名、谁是本村人、谁是外村人、
谁是假名，故有完全、充分的理由相信王业茂等人具有代理签名权，也有完全、充分的理由相信原告
向其提供该村同意发包的村民名单是真实、合法的。因此，被告属于善意无过失，符合表见代理制度
关于相对人须为无过失的要件。故王业茂等人在承包合同上代签123人村民名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其代签行为有效。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
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在本案中，原、被告自签订承包合同至王业茂等33名证人
出庭作证时，巳历时八个多月，该被代签名的123名村民应当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签名同意发包的事实
，但始终无一人对此提出否认的意思表示或提起民事诉讼，故依法应视为对代签名行为的同意。因此
，签名同意发包的成年村民已达到当时原告成年村民总数171人的三分之二以上比例，故原吿主张《土
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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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一本书，对于实务工作都来说，有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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